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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亂港組

織 「 支 聯

會」，被控

作為外國代理人，沒有遵從香港國安法實施細則通

知規定向警方國安處提供資料。不認罪的3名「支

聯會」頭目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受審，國安法

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昨日裁決表示，信納

國安處在要求提供資料時，已在為防止及偵查危害

國家安全罪行及保障權利之間取得平衡，被告獲得

公平審訊的權利沒有受到損害，裁定通知書合法，

但被告毫無意圖、事實上也沒有提交任何資料，其

辯護理由並不適用，遂裁定各人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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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簡 旼、孫君犖本 港 新 聞

「支聯會」三頭目拒向警交資料罪成
法官裁定通知書合法 被告獲公平審訊權利未受損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9年10月1日，「民陣」策動的
非法遊行引發多區暴亂，有暴徒攻擊尖沙咀警署投擲汽油彈，其中
11人受審後被裁定暴動罪成，昨日接受判刑。涉案10人被判監4年
4個月，而案發時17歲的學生被判入教導所。區域法院法官王詩麗
在判刑時指，本案暴動規模大及具殺傷力，被告漠視法紀，挑戰警
方權威，而眾被告當時身穿深色衣物、戴上口罩或防毒面罩，令他
們更放膽、更放肆參與暴動，有被告更預備更換衣服，以逃避刑
責，明顯是有備而來，聚眾滋事。
昨日接受判刑的11名被告依次為袁均穎（31歲，文員）、黃蔚
霖（23歲，電影製作人）、黎穎霖（23歲，學生）、吳沛伶（18
歲，學生）、甄衛兒（18歲，學生）、彭漢深（29歲，地盤工
人）、張俊軒（17歲，學生）、韋珍兒（22歲，尼泊爾籍學生）、
梅卓羚（24歲，會計師）、林耀基（26歲，攝影師）及鄭子健（27
歲，售貨員），上述均為案發時年齡。各人被控於2019年10月1
日，在九龍彌敦道213號尖沙咀警署與長樂街之間的一段彌敦道，
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王官昨日在判刑時指，當日發生的嚴重暴動，暴徒目無法紀，衝
擊警方權威及法治，霸佔馬路致交通癱瘓。他們無視警方警告，向
尖沙咀警署投擲汽油彈及雜物，其行為毫無疑問帶有殺傷力。本案
沒有造成人命傷亡，實屬僥倖，但有一定程度人身傷害的風險。

官斥蒙面令被告更放肆
王官指，儘管辯方聲稱本案各被告並未積極參與暴動，例如沒有
投擲汽油彈、攜有攻擊性武器等，但一眾被告當日的隨身物品顯示
他們是有備而來，必然是共同行事，包括身穿深色衣物、戴上口罩
或防毒面罩，令他們更加放膽及放肆參與暴動，部分被告事發後曾

更換衣服逃避刑責。本案暴動歷時近一小時，明顯是針對警方而
來，法庭不能只考慮個人行為，須顧及整體性。
法官拒絕接納辯方指案件「延誤」3年多，指被告可選擇適時認

罪，以獲取三分一的刑期扣減。雖然每名被告各以家有長者無人照
顧、入獄對家庭造成困境等為由求情，但各被告面對警方執法下，
理應已有被捕準備，他們自稱無知、沒深思熟慮並不合理，最終以
監禁4年7個月為量刑起點，考慮到各被告曾參與建設性活動，可
酌情扣減3個月。除案發時17歲的被告張俊軒被判入教導所，其餘
10人各判監禁4年4個月。

28 歲時裝
界名媛蔡天鳳
（Abby

Choi）被謀殺慘遭肢解烹屍案。警方昨日
再落案控告一名42歲男子一項「協助罪
犯」罪，明日上午會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
堂。該男子據報在遊艇租賃公司任資深代
理，懷疑試圖收取30萬元酬勞協助死者
前夫經水路離開香港。
案件至今共有6人被捕，包括死者前夫

鄺港智、前家翁鄺球和前大伯鄺港傑被
控一項謀殺罪，而前家姑李瑞香則被控
妨礙司法公正罪，還押至5月8日再提

訊。而前家翁姓伍的情婦涉嫌協助罪犯
罪獲准保釋候查，須於3月下旬向警方報
到。
另外，蔡天鳳生前好友周英傑早前向傳

媒透露，蔡與前夫所生的10歲長子和8歲
次女，已在新聞和其他情況下得悉母親已
遇害，兩子女十分傷心，行過母親房間不
禁哭泣。至於蔡與現任丈夫Chris所生的6
歲和3歲子女，家人恐兩小孩不懂如何面
對，暫未敢告訴他們實情，只跟他們說母
親外出工作。至於4名子女日後會否一起
生活，目前未知相關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 位於葵涌和宜合道
近梨樹路交界的地底食水管昨日爆
裂，需要進行緊急維修，導致葵涌區
東北部、葵盛圍區、和宜合道以北及
象鼻山道以北全部樓宇，昨晚10時
起大範圍地區停水，最快今早8時陸
續恢復供水。
受影響的範圍包括位於梨木樹、象
山、石蔭、石蔭東、安蔭、寧
峰苑、石籬（一）及（二）、怡峰
苑、嘉翠園、高盛臺、葵涌（春葵
樓、夏葵樓及秋葵樓）、葵盛東（盛
逸樓、盛和樓、盛強樓、盛安樓、盛興
樓、盛國樓、盛家樓、盛豐樓及盛喜
樓）、葵聯（聯欣樓及聯喜樓）、葵
盛西（1座至10座）及月海灣、三棟

屋村及老圍等的全部樓宇。
水管爆裂於昨日凌晨發生，大量食

水夾雜沙泥從地底湧上地面，更有路
面下陷，一度影響和宜合道一帶的路
面交通。

葵涌爆水管 昨晚10時起大範圍地區停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香港警務處在全面復常通關
後，積極開展「少年警訊」大灣
區交流活動， 率先安排少訊會
員於上周和昨日分別訪問澳門及
深圳，培養青少年成為對社會有
承擔、具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
和國際視野的新一代「青年領袖
．滅罪伙伴」，成為首支在香港
與內地及澳門全面通關後赴大灣
區交流的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體。
警務處公共關係部邱倩雯高級

警司昨日帶領逾40名少年警訊
交流團到訪深圳，活動得到中聯
辦警務聯絡部大力支持和協調，

少年警訊會員參觀了公安分局、
龍崗少年警營、比亞迪汽車深圳
總部及廣東改革開放40周年展
覽。今年2月25日，33名灣仔區
少年警訊會員亦到訪澳門治安警
察局、澳門民防行動中心和澳門
治安警少年團。
少年警訊會員在活動上，分別

有機會與深、澳兩地青少年透過
互動分享彼此的生活情況，加深
了互相了解。未來，少年警訊會
繼續舉辦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
加強香港青少年與內地及澳門青少
年交流，讓會員可以親身了解國家
發展，增強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在判詞中指出，辯方聲稱
「支聯會」並非「外國代理人」，並在多項

範疇上質疑該通知書之合法性及相關的分析，又
稱該通知書因「有缺失」而「不具合法性」，故
他們無責任遵行該通知書的規定。辯方又多次要
求交代警方指控「支聯會」是哪個外國組織的代
理人，惟控方申請「公眾利益豁免權（PII）」，
用代號稱呼相關組織及有關人等，以免令警方調
查方向曝光，此舉造成「審訊不公」。

有其他調查目標 隱去部分資料合理
羅官昨日在裁決指出，香港國安法實施細則有
意設立有效率行政程序以輔助執法，故附表5刻
意沒有列明辨識個別組織為外國代理人的具體條
件，以便警方行使專業判斷，因此控方無須證明
「支聯會」事實上為外國代理人。
法庭接納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的證供，認
為警方真誠相信調查報告內容真確，並盡力及專
業地作出分析，繼而發出通知書。法庭並同意該
等正被調查的案件屬大規模行動，除「支聯會」
外也涉及其他調查目標，隱去與「支聯會」及各
被告人無關資料的做法是必須的。在當有需要將
部分資料隱去時，須以維護公平審訊為原則。
羅官指出，在審訊初期，法庭先就兩項關鍵爭

論點作出裁定：一、就有關組織事實上是「外國
代理人」一事提供證明並不是必要的。二、辯方
有權於審訊中質疑該通知書的合法性。事實上，
法庭以被告人享有公平審訊權利為首要考慮因
素，在命令將部分資料隱去後，也就此作出多次
覆核，並命令披露更多資料，法庭信納整體上被
告人獲公平審訊的權利並沒遭受任何損害。
羅官在判詞中強調，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賦權警

方採取不同措施調查危害國安罪行，包括發通知
書要求外國代理人提供資料，條文並授權特區行
政長官與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相關實施細
則。根據國安法，國安委的決定不容任何法律程
序及決定挑戰，因此實施細則亦「不容任何挑
戰」。
羅官認為現時沒有外國代理人的登記制度或名

單，警方調查初期所得資料一般較零碎，而國家
安全事務至高無上，必須確保調查效率，當案件
牽涉多個組織和人物，甚至部分來自海外，採納
嚴苛的辨認標準是不切實際的。警方基於「支聯
會」的背景、政治主張及多年來與本地和非本地
的聯繫等，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為外國代
理人作發通知書基礎是正確的。
羅官強調，國家安全的概念不只是限於某個時
間點，一些持續、有累積效果的行為，可能挑戰

國安，故辯方不能質疑通知書的追溯力。警方的
行動也並非漁翁撒網，而是限於某時段和性質，
相信警方有節制和自制。被告鄒幸彤作供時亦能
解釋部分警方指控，反映她一早掌握該些資料，
但各被告沒有交出資料，更曾公開在記者會表明
拒絕交出資料。

信國安處就國安及保障權利取平衡
最後，羅官信納國安處已在「為防止及偵查危
害國家安全罪行」及保障權利之間取得平衡，裁
定國安處向鄒、徐、鄧三人發出的「遞交資料通
知書」，在送遞時具合法性，法庭沒有理據行使
酌情權否決。而被告有責任回應通知書，但他們
毫無意圖、事實上亦沒有提交任何資料，其辯護
理由並不適用，裁定各人罪成，押後至3月11日
聽取求情和判刑。
被告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被控於2021年9

月8日，作為「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
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
四十三條實施細則》（文件A406A）附表5第三
（1）（b）條送達通知，而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
的規定。同案兩名被告梁錦威及陳多偉早前認
罪，各被判囚3個月。

法庭就本案裁定要項
◆1.該通知書於送達當刻具合法性，本案並不存在任何理據以
致法庭須行使酌情權將其否決

◆2.各被告人有責任對該通知書作出回應

◆3.被告均毫無意圖提交任何資料

◆4.被告從來沒有提供任何資料

◆5.法定辯護理由於本案並不適用，法庭裁定各被告人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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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詞重點摘要
◆控方在初階段以全面披露資料將對正被調查的國安案件構成重
大危害為由，向法庭提出公眾利益豁免權申請，要求保留部分
資料不提供予辯方作案件準備之用。法庭同意該等正被調查的
案件屬大規模行動，除「支聯會」外也涉及其他調查目標

◆由於「支聯會」只是調查目標之一，將全部正調查中與「支
聯會」及各被告人無關的資料除去的做法是必需的。另一方
面，當有需要將部分資料除去時，須以維護公平審訊為原則

◆法庭以被告人享有公平審訊權利為首要考慮，適當考慮後，
命令將部分資料除去。然而，一切仍在有必要時隨時再作覆
核

◆法庭在整個審訊過程中就此作出多次覆核，並命令披露更多
資料。法庭信納整體上被告獲公平審訊的權利並無受到任何
損害

◆控方案情依據一名警司的調查資料，對「支聯會」背景、性
質，以及與本地及非本地組織及人物之間的聯繫互動和金錢
流向作出分析。經分析後，該警司警務處處長提交建議，並
獲全面接納，保安局局長批准通知書發出及送達各被告。法
庭接納警司證詞

◆法庭信納警方所要求提供的資料，已經在為防止及偵查危害
國家安全罪行所需和保障權利之間取得平衡

◆法庭裁定，與該通知書合法性相關的時刻為送達該通知書的
當刻，其後的一切額外資料均屬事後之事，並無幫助

資料來源：根據判詞摘要整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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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收30萬助蔡天鳳前夫離港 男子明提堂

◆3名「支聯會」頭目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被裁定違反國安法罪成。圖為有團體早
前請願，要求警方取締「支聯會」。 資料圖片

◆涉碎屍案的第六名疑犯，被暫控一項協助罪犯
罪，將於明日提堂。 資料圖片

◆2019年10月1日大批黑暴圍攻尖沙咀警署，涉案10人被判監4
年4個月。圖為當日情況。 資料圖片

◆位於葵涌和宜合道近梨樹路交界的
地底食水管昨日爆裂。

◆少年警訊會
員與深圳龍崗
少 年 警 營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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